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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泉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积极响应国家智慧城市建设号召，落实智慧福建与智慧泉州建设要求，促

成央企与泉州市政府在信息化领域的深度合作，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加强央企合

作的要求，经友好协商，泉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甲方”）近日

与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或“易华录”）签署《泉

州市智能交通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合作共建泉州

市智能交通项目，实现泉州交通管理和服务水平的全面提升。现将协议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方情况 

泉州市地处福建省东南部，是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北承省会福州，南

接厦门特区，东望台湾宝岛，西毗漳州、龙岩、三明。现辖鲤城、丰泽、洛江、

泉港 4 个区，晋江、石狮、南安 3 个县级市，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门（待

统一）5 个县和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全市土地面积 11015 平

方公里，2014 年末常住人口 844 万人。2014 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

5733.36 亿元，全市公共财政总收入合计完成 723.12 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478.3 亿元。 

因此，甲方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能保证本协议的履行。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合作共建泉州市智能交通系统。支持乙方(包括其下

属公司)承担泉州市综合智能交通系统项目的咨询、投融资、建设、运维和运营

工作。甲方将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提供尽可能优惠的政策和优质的服务。乙方将



 

全力支持其泉州本地子公司在泉州市的建设和运营工作，双方共同建设具有全国

领先和示范意义的智能交通系统，提升泉州交通管理与服务品质，逐步形成城市

大智能交通格局，实现泉州市智能化管理服务水平大幅提升，交通安全态势、交

通通行能力和交通秩序明显改善，出行难、停车难等民生问题显著缓解，双方联

合打造“省内领先，全国一流”的具有示范意义的城市智慧交通样板。 

2、双方围绕“泉州市智能交通系统”的建设内容开展合作共建，乙方积极

发挥“智慧泉州”综合运营商的地位、作用和技术优势，协助泉州形成综合智能

交通的科学建设与管理体制、可持续运营与协调机制、系统标准与安全保障体系。 

3、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资本各自优势，泉州市智能交通系统一期项目建设

拟采用 PPP（即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支持乙方参与总承包投资建设运营

项目，甲方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全面展开项目的规划、建设、运营（含运维）合

作。甲方是泉州市智能交通系统项目的提出者、组织者和应用者，乙方可作为项

目的规划者、投资者、建设者和运营者。一期项目总建设规模不少于 1.4亿元，

项目具体投资方式双方另行约定，该事项需相关审批机构审批后执行，项目工程

的实施按法定程序经政府采购流程完成。 

4、在法律法规允许及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甲乙双方对部分交通信息化

项目联合开展信息分析、数据挖掘等深度开发，并对外提供增值服务，根据谁投

资、谁受益的原则，收益分成另行约定。 

三、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将进一步丰富公司的项目储备。协议中涉及的项目

如能正常实施，将对公司以后年度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不断增强公司智能交通

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能力，并向交通信息数据挖掘、分析和应用转型，有利于公司

业务规模和经营效益的增长，有效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加快公

司的战略转型，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2、合作协议的签订是公司运用 PPP 模式进行智能交通建设和运营的案例，

在国家大力推行 PPP模式的背景下，公司 PPP模式的运用逐渐成熟，为公司后续

进一步利用 PPP模式运作项目奠定了良好基础。 

3、推进政府数据开放、运营政府数据是公司长期的战略目标，合作协议包

含了对部分交通信息化项目联合开展信息分析、数据挖掘、深度开发等内容，符



 

合公司的长期战略目标，合作协议的签订也将成为公司未来向互联网大数据企业

转型的支撑之一。 

4、协议的签订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产生任何影响，公司业务不因履行该协

议而对甲方产生依赖。 

四、协议履行的风险提示 

1、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2、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仅作为推进本次合作的框架性、意向性协议，有关

具体合作内容、投资安排、投资进度、优惠政策等方面尚需签订正式相关合同予

以明确，因此上述事项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3、本次合作采用 PPP 模式，在投资、建设等一系列过程中都具有一定的风

险。 

4、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国家法律法规的变化、协议双方情况的变化都将影

响协议的履行，存在由于项目内容调整导致协议中的项目部分或者全部无法执行

的可能性。 

5、协议中的双方约定的项目总规模并不完全等同于公司的实际营业收入，

具体情况将在后续合同中另行确认。 

6、项目规模和建设内容可根据建设实际情况在甲方的主导下经双方协商进

行增减。根据协议约定，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项目总体金额和建设内容调整的可

能性。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有关监管规定，根据后续合作的进展情

况及项目投资金额的大小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并公告。 

六、备查文件目录 

《泉州市智能交通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1 月 16 日 




